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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雷修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重訴第2號），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立軒（下稱被告）於羈押期

間外公過世，希望能具保照顧奶奶與外婆，對於本案犯行已

深刻反省，請予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

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之

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

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許

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

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關於羈押與否之審

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

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

經嚴格之證明，而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另被告有

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

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

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

有認定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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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被告坦承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並有起訴書所載之供述、

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查，是被告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罪嫌重大，且前述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名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重罪本伴隨高度

逃亡之可能性，此乃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

當能預期將面臨刑罰嚴峻，而其試圖逃匿或其他行為以規避

後續審判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及動機均較高，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㈡為確保審判之順利進行及日後刑之執行，並斟酌訴訟進行程

度與被告所涉犯罪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甚高、檢察官追訴之

公益性考量，審酌被告所犯情節、涉案之輕重及權衡國家刑

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

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等一切情形，認本案被告非予羈押，

難以確保日後之審理及執行，有羈押之必要。此外，本案並

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之情形，併與陳明。

　㈢至被告以親屬思念及照護為由聲請停止羈押，然我國嚴格查

緝毒品眾所皆知，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於違犯

前開罪行之際，即應能預見偌此嚴重之後果，此等因素與羈

押與否之審認無涉。據此上情，被告以家庭生活因羈押處分

之執行受影響為由，實屬無稽。本院已經敘明有上開羈押之

原因及必要，從而，被告向本院提出停止羈押聲請，難以准

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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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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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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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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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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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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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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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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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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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雷修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重訴第2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立軒（下稱被告）於羈押期間外公過世，希望能具保照顧奶奶與外婆，對於本案犯行已深刻反省，請予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之證明，而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另被告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坦承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並有起訴書所載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查，是被告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罪嫌重大，且前述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名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重罪本伴隨高度逃亡之可能性，此乃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當能預期將面臨刑罰嚴峻，而其試圖逃匿或其他行為以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及動機均較高，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㈡為確保審判之順利進行及日後刑之執行，並斟酌訴訟進行程度與被告所涉犯罪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甚高、檢察官追訴之公益性考量，審酌被告所犯情節、涉案之輕重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等一切情形，認本案被告非予羈押，難以確保日後之審理及執行，有羈押之必要。此外，本案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之情形，併與陳明。
　㈢至被告以親屬思念及照護為由聲請停止羈押，然我國嚴格查緝毒品眾所皆知，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於違犯前開罪行之際，即應能預見偌此嚴重之後果，此等因素與羈押與否之審認無涉。據此上情，被告以家庭生活因羈押處分之執行受影響為由，實屬無稽。本院已經敘明有上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從而，被告向本院提出停止羈押聲請，難以准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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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雷修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重訴第2號），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立軒（下稱被告）於羈押期
    間外公過世，希望能具保照顧奶奶與外婆，對於本案犯行已
    深刻反省，請予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
    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之
    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
    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許
    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
    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關於羈押與否之審
    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
    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
    經嚴格之證明，而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另被告有
    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
    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
    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
    有認定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
    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坦承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並有起訴書所載之供述、
    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查，是被告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罪嫌重大，且前述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名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重罪本伴隨高度
    逃亡之可能性，此乃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
    當能預期將面臨刑罰嚴峻，而其試圖逃匿或其他行為以規避
    後續審判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及動機均較高，有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㈡為確保審判之順利進行及日後刑之執行，並斟酌訴訟進行程
    度與被告所涉犯罪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甚高、檢察官追訴之
    公益性考量，審酌被告所犯情節、涉案之輕重及權衡國家刑
    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
    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等一切情形，認本案被告非予羈押，
    難以確保日後之審理及執行，有羈押之必要。此外，本案並
    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之情形，併與陳明。
　㈢至被告以親屬思念及照護為由聲請停止羈押，然我國嚴格查
    緝毒品眾所皆知，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於違犯
    前開罪行之際，即應能預見偌此嚴重之後果，此等因素與羈
    押與否之審認無涉。據此上情，被告以家庭生活因羈押處分
    之執行受影響為由，實屬無稽。本院已經敘明有上開羈押之
    原因及必要，從而，被告向本院提出停止羈押聲請，難以准
    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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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聲字第547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陳立軒



選任辯護人  雷修瑋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4年度重訴第2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立軒（下稱被告）於羈押期間外公過世，希望能具保照顧奶奶與外婆，對於本案犯行已深刻反省，請予以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之證明，而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另被告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外，如以其他原因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其應否准許，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坦承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並有起訴書所載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查，是被告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罪嫌重大，且前述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名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重罪本伴隨高度逃亡之可能性，此乃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當能預期將面臨刑罰嚴峻，而其試圖逃匿或其他行為以規避後續審判程序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及動機均較高，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㈡為確保審判之順利進行及日後刑之執行，並斟酌訴訟進行程度與被告所涉犯罪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甚高、檢察官追訴之公益性考量，審酌被告所犯情節、涉案之輕重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等一切情形，認本案被告非予羈押，難以確保日後之審理及執行，有羈押之必要。此外，本案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定之情形，併與陳明。
　㈢至被告以親屬思念及照護為由聲請停止羈押，然我國嚴格查緝毒品眾所皆知，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於違犯前開罪行之際，即應能預見偌此嚴重之後果，此等因素與羈押與否之審認無涉。據此上情，被告以家庭生活因羈押處分之執行受影響為由，實屬無稽。本院已經敘明有上開羈押之原因及必要，從而，被告向本院提出停止羈押聲請，難以准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佩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